

黨團協商紀錄
立法院第10屆第2會期黨團協商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9年10月27日（星期二）9時44分至10時19分

地　　點　本院議場三樓會議室

主　　席　游院長錫堃

協商主題　一、本院國民黨黨團，建請院會作成決議：「請蔡英文總統須針對8月28日以無預警、閃電式開放瘦肉精美豬及三十月齡美牛進口臺灣一事，至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向國人說明清楚並再次重申如何保障國人的食安問題。」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二、本院國民黨黨團，建請院會作成決議：「要求行政院公開對美談判開放含有萊克多巴胺豬肉進口臺灣的過程，後續臺美雙邊貿易會談應秉持公開透明原則，每月向立法院提交書面報告；另請蔡英文總統針對黑箱開放含瘦肉精美豬進口乙事公開向國人道歉。」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主席：各位先進，大家早安，現在進行朝野協商的議程。今天所要研商的主題是：一、請蔡英文總統至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二、要求行政院公開對美談判開放含有萊克多巴胺豬肉進口臺灣的過程，每月向立法院提交書面報告。現在開始交換意見。

林委員為洲：這是國民黨所提出來的議決案，之前也經過黨團之間的協商，當時在協商的時候，我記得時代力量、民眾黨也都有參與，大家都認為匆促開放含萊劑的美豬進口，確實造成國人的震撼，事先也沒有跟養豬業者、關心食安的民眾以及國會和在野黨做充分的溝通，不知道是否有什麼隱情，突然宣布明年1月1日就開放含萊劑的美豬進口。所以當時我們認為在程序上是有不妥之處，我們才會提出將來要每個月向立法院報告整個開放過程的狀況，包括逐批檢驗、邊境管制、追蹤履歷，即從進口之後到使用，乃至於很多的加工品，針對這些每個月都要做一次報告，讓國人安心。這是第一個議決案。

第二個，這個過程到現在還是很神秘，究竟是為了國家重大發展或是經貿談判？我們都希望充分讓國人知道，不管是為了什麼樣的壓力，或是為了國家整體利益的未來，都應該跟國人說明清楚，所以第二個公決案就是希望也建立憲政慣例。游院長在之前的憲政研討會也特別提到，總統針對重大的決策跟事項到立法院做咨文報告，這也是憲法所明定，我們也希望藉這個機會，針對國人最關心的開放含萊劑美豬進口的問題請總統建立憲政慣例，能夠來立院做咨文報告，所以我們提出這個公決案。稍後我們也請民眾黨和時代力量黨團發表意見，當時在協商時，大家都認為有這個必要，所以今天特別再提請游院長召開朝野協商，希望兩個公決案得到大家的支持，謝謝。

主席：謝謝林總召。繼續請賴總召。

賴委員香伶：剛才談到這兩個公決案，確實現在大家對總統是否可以到國會進行報告殷殷期盼，因為從8月28日到今天，其實總統發表的次數並不多，大部分都是行政部門及我們在國會的監督，我們也到各地舉辦一些座談，其實國人不是不知道經貿談判這件事情的國際壓力，但是萊豬健康權的疑慮又沒有消除，此時不管是大家審議的公告也好，或是修法的方向也好，也沒辦法整合出一個比較有效益的版本，時間是不等我們的，如果1月1日這件事情一直沒有延後跡象的話，我覺得大家會很擔憂，而國會力量的團結還是很重要的，所以國情報告的部分我覺得可以讓總統的報告跟國際發聲的概念很像，只是形式上是什麼樣的方式，我覺得大家可以多溝通。

至於按月報告或是道歉，我覺得按月報告跟提交進展是比較有意義的，因為大家都希望實事求是、把事情做好，而不是說形式上得到一個道歉，可是在野跟執政之間還是一樣的分裂、意見分歧，這是沒有意義的，所以我希望國民黨或執政黨可以再有一些空間來處理，把理性上可以完成的事情初步先建立起來，這樣我們再花時間協商才有意義，不然每次協商完，等一下又下去表決，等於又白說一場，實在不是很有意義，以上建議。

主席：謝謝總召，接下來請王委員發言。

王委員婉諭：時代力量的立場是一樣的，其實美豬、美牛的開放引起國人許多擔憂，我們也可以理解大概有一些國際上的壓力讓我們需要這樣來進行，但是我覺得國人健康的疑慮還是必須把關，時代力量也是支持針對細節的部分應該要有一個清楚的說明，所以我們也贊成由蔡英文總統來做國情報告，讓大家能夠更理解。同樣的，在這段時間以來，不論是公聽會或是各個委員會一直在討論的就是相關配套以及未來規劃，但這些都還不夠明確，包括未來檢驗的方式，還有未來標示來源的抽查等等，這些人力其實都不清楚，相關危險的評估、風險評估也都不夠完善，在此情況下，如果1月1日這個時間點沒有辦法延，是不是就應該要更積極的有所作為、做好把關工作，所以每月應該提出書面報告的部分，我們覺得是有必要性的，包括未來檢驗的能量是怎麼樣，以及現在開放的結果是如何，比如說1月1日之後，每個月大概開放多少量進口以及抽查結果等等，這些都需要定期追蹤，這樣才有辦法降低國人對美豬的疑慮，我覺得這也是建立人民與政府信任關係比較好的作法，所以這部分我們是支持要做書面報告。

至於是否要道歉一事，這恐怕是另外一件事情，沒有辦法直接牽扯到，因為我覺得對大家來說，最擔憂的還是我們如何把關食安的風險，所以我們希望在這部分可能有一些空間，我們先著重在如何把關以及對國人負責的部分，做比較明確的討論。

主席：謝謝王委員，接下來請柯委員建銘發言。

柯委員建銘：院長、各位同仁。我們今天要講兩個題目，一個是國情報告，一個是總統道歉。從政治角度來講的話，我們要很實際來分析，所謂的國情報告，大家都知道美國有國情報告，各國的憲法原則是不一樣的，政治體制不一樣，我們希望能夠真的規範得很清楚，包括總統來做國情報告等等都要規範得很清楚。到目前為止，所謂總統國情報告，各位都很清楚，從1999年1月25日國會五法通過以後，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二章規定得很清楚，第十五條之一到第十五條之五這5個條文有談到立法院得聽取總統做國情報告。而這個源頭是在哪裡？源頭是在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第三項，總統得於每年開會時，向立法院提出國情報告，但是到目前為止，這個規範是一個非常不清楚的規範，從1999年以降到目前將近二十年的時間，所謂總統來做國情報告，立法院從來都沒有遂行過，為什麼沒有遂行過？因為各黨都有不同的政治需求以及政治的攻防，所以只把它當作一種政治攻防的題目而已。馬英九在馬習會以後，我們請他來做國情報告，那時候我們是在野黨，到底可不可以即問即答？不然你來報告什麼？所以各黨都會提出各種不同的挑戰啦！引據現在我們職權行使法的規範，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從第十五條之一到第十五條之五，只有規定總統來，立法院可以聽取，至於要怎麼聽取呢？要有全體立法委員四分之一提案成立委員會，通過以後，總統要來，總統來的遊戲規則應該是怎麼樣？現在的規範是總統來做國情報告以後，立法院可以針對不清楚的地方再提出問題，提出問題以後，總統要不要回答？目前所能規範的是提出問題的時候，多少人提出問題？時間要多久？政黨比例是怎麼樣？這些都要經過朝野協商，凡此總總都沒有規範的很清楚。另外，有不清楚的地方向總統詢問的時候，總統要不要回答？規定只是一個「得」，總統「得」聽取以後，要不要綜合回答？就像以前國大一樣，李登輝那時候就有綜合回答。

這些都不能滿足目前為止大家對於總統做國情報告的需求，大家都希望像行政院長來一樣，即問即答這樣的攻防，所以法制面根本不清楚，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第三項也是一句話而已。我們跟游院長都有談過，整個國家的憲政體制應該如何重新設計，這個容後可以討論，但是此時此際提總統來做國情報告，我是覺得總召來報告可能比較快一點，針對政經局勢的報告可能比較快一點，我認為是這樣。

這個題目從來就是一個朝野攻防，政治搞到極致的時候，就發明一個題目叫做總統來做國情報告，1999年到目前為止，從來沒有成功過。我們也很清楚這是一個政治操作，一個議題而已，這個議題能夠遂行，能夠有秩序的處理，不管是憲法增修條文要不要修，立法院職權行使法怎麼修，那是有待大家來討論，也是後事的，所以今天直接要請總統來做國情報告，大家心裡都有底，這是第一個。

至於總統道歉的部分，我們看到要求蘇院長道歉，不然不上臺質詢，所以到目前為止，總質詢還沒開始，這對立法院是一個很大的傷害。橫豎一開始的時候，這個會期9月18日開議的時候，院長在這裡也主持過，你們要求先針對美豬做專案報告，最後也破例先做專案報告，才做施政報告。乃至於後續總質詢、紓困3.0以及前瞻計畫二期，院長都做過報告。委員會開打到現在為止，公聽會等都在處理，這個會期所有委員會的重中之重就是這個題目，委員會討論的幾乎爛了，討論的非常多次。所以有關於要總統做國情報告以及道歉的問題，政治上沒有這麼簡單，總統道歉一句話可以了事。總統在8月28日在總統府召開記者會，那是很慎重地向國人來報告，總統、副總統，包括國安會秘書長、行政院長、我本人，我們都在現場。國際之間的談判，這是很沒秘密的，是很長的時間，在美國怎麼溝通，國際政經局勢是怎麼樣，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議題，不是只有食安問題，這是國安問題，以及國家戰略高度的問題，所以我認為叫總統來道歉，就好像叫行政院長來道歉，道歉就能夠了事嗎？

我想這樣的提案，今天我們在此繼續討論下去，可能結論是趨近於零，我們都知道這是一個政治安排，一個月以後，時間到了，我們必須要處理，各黨去面對。我比較建議的是，講到這裡，大家的心證都很清楚了，大家的心證這麼清楚的時候，就由各黨去面對後續的政治，我們今天特別安排這兩個案子要處理，待會我們就照程序處理。至於處理前到底要不要發言，剛才跟林為洲總召談過，這兩個題目很難彼此說服彼此，各黨派一人發言以後，我們就處理，以上比較誠懇的建議。

主席：請陳委員椒華發言。

陳委員椒華：看起來道歉或總統要不要來報告已經是政治問題，不過，針對預公告7天或者草率地宣布這個事情，我想執政黨還是要面對這一個錯誤，尤其蔡總統在今年8月26日出席臺北市美國商會致詞時提到，2016年開始，針對草案預告評論期，70%都超過60天，臺灣會恪遵透明度和責任制的原則。總統在8月26日做這樣的致詞，但是在8月28日卻草率讓預告期只有7天，我想這也是事實。我不知道整個行政院的幕僚或總統府幕僚怎麼會讓總統這麼草率去決定這個事情，尤其行政部門要做這個預公告，也不應該由總統來宣布。

很遺憾，現在變成政黨對決，變成一個政治事件，我希望執政黨能夠用智慧去化解，因為到現在沒有進行總質詢，我想這也是國人不希望看到的。當然，我也不是一定要總統道歉，畢竟現在這個問題沒有趕快處理，絕對不是我們的福氣，謝謝。

主席：請張委員其祿發言。

張委員其祿：院長，我們也想留下一些紀錄，雖然剛才柯總召講的是事實，從99年以來，基本上總統要過來做國情咨文的這個事情在法制上一直沒有達成。當然，柯總召講的是現實上制度的問題，但是我們不能因為制度是這樣子，就不作為。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二章講得很清楚，當有重大國家政策時國會可以聽取總統國情報告。其實這件事就是重大的國家政策，如果總統或執政黨願意說的更清楚，反而是對執政黨有利的，所以我們是很期待這樣的方向。職權行使法也講得很明白，這是憲法賦予的職權，如果有的話，我們希望能這樣做，今天因為法制還不健全，如果能夠把它補正的齊全，甚至藉著這次機會做一個比較好的慣例或範例，也不是壞事，所以從制度上來說，如果因為以前做不到，現在我們就不要，這其實也有點說不太通，我們還是希望制度上能夠更周全。另外，我也非常同意陳椒華委員的意見，這些事情不是要道歉那麼的政治性，大家要求的就是把它講清楚，我覺得這個對執政黨而言，也對國人有交代。既然現在已經面臨這麼大的國際壓力，我們要如何解套？而且，總質詢看起來一直沒辦法進展，所以我們也希望執政黨跟最大在野黨─國民黨要提出主張，才能讓這件事情解套，不然這個會期不小心就已經快過一半了，這也真的是一個問題。先作以上發言。

主席：請鄭委員麗文發言。

鄭委員麗文：剛剛大家都講很多，我覺得剛剛柯總召的確是把歷史、現狀做了一個完整的陳述，但是我覺得這不能夠成為總統永遠不來立法院做國情咨文報告的理由。法律有規定、憲法有規定，但是現實上……，總召因為現在才剛回來，我再重講一次，你再聽一下，我的聲音沒有很難聽。我的意思是說這樣不能夠成為總統永遠都不來國會報告的原因，如果法制不夠完備，那我們要想辦法把它完備，因為過去這段時間以來，各黨都有提過，包括民進黨在內，都曾經提過希望總統就重大的政策來立法院作國情報告，一直沒有辦法成行，因為一直沒有辦法成行之後，我覺得我們的協商也太過草率了。你看看之前協商起碼還有討論到總統來要不要問、要不要答、如果有問有答是怎麼問答，我們現在統統都沒有討論，就說以前都談不成，所以現在也不用談了。我是覺得應該要嘗試著去做一個憲政慣例，凡事都一定有第一次啊！不能說都沒有第一次，所以就都不要做了，那憲法規定不就是假的？如果我們真的協商到具體的細節，後來破局了，那我覺得至少大家有認真努力過嘛！我們這一屆的立法委員起碼認真努力過，不能說以前都來不了，所以現在不用談了，可想而知一定也來不了的。我覺得我們大家都很有誠意希望他來，雖然今天我們作為在野黨，希望蘇貞昌院長道歉，那是因為我們只能監督到蘇貞昌嘛！因為只有蘇貞昌會來我們立法院作施政報告，但是全天下都知道是蔡總統決定的，一個短短的記者會其實令大家充滿了臆測跟不解，如同剛剛民眾黨的代表所說的，其實這是給總統一個非常好的機會，他可以好好的說明清楚，至於來的形式、方法等細節，我們根本就沒有討論啊！如果討論完了以後，說時代力量、國民黨、民進黨講不攏，所以破局了，那就罷了，問題是我們根本連講都沒有講，就說不用講了啦！反正不可能。我覺得這樣不太好。我們是非常尊重總統，而且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決定，其實總統親自出面說明才是公平的。說實在的，我們問半天，不管是問蘇院長也好，問這些部長也好，每一個人都知道因為背後是總統決定了，他們也只能夠全力的去把它落實。所以我是覺得還是應該要認真的思考，尤其像我們在立法院的時候，柯總召一定在，我們不在的時候，柯總召還是會在，我覺得你有更大的使命應該要把這個重要的憲政慣例建立起來，不要這樣子就說不可能，算了！不要再討論了啦！這樣不好，我覺得我們還是應該討論一下總統到底要不要來、如果來的話什麼樣的形式是可能的，真的談不攏，破局，再說嘛！

主席：請莊委員瑞雄發言。

莊委員瑞雄：院長、各黨團的同仁，我倒有一個看法請大家參考，譬如邀請總統到立法院作國情報告，既然叫國情報告，就不是只針對一件事情來做報告，總統管的事情那麼多，怎麼可能只叫他來報告一件事情？憲法明文規定，誰向立法院負責？是行政院向立法院負責，真正要報告的是蘇院長，這是憲法明文規定，這不是討論的問題，是你們不要啊！

林委員為洲：是誰作決策？

莊委員瑞雄：你聽我說完嘛！你們就只抓到一點，不是可以討論，是法有明文，本來就政策上的決定，行政院院長要向你們作施政報告，你們不要，就隨便牽拖總統，總統怎麼可能只來報告一件、兩件事情？總統是負責整個國家的事情，來談的一定是國情，總統怎麼能來報告一件事情？這也很奇怪。但是我覺得剛剛鄭麗文委員談的也有道理，程序怎麼走、報告幾分鐘，我們立法院不是要先討論好？怎麼可以現在推給別人說人家不來！這個講到最後變成我們立法院的問題，這個部分我是覺得再擇期，對於總統要怎麼來報告，明文規定就真的只有「得」，也要看人家要不要來。我剛聽了柯總召在講，以前阿扁要來立法院，是你們自己不讓他來的，所以有時候時空環境不一樣了，一個議題裡面各有不同的主張，但是這本來就是一個可以理性探討的問題，我覺得院長也可以找個時間把這個制度建立起來，並邀請各黨團一起討論，這也是一件好事啊！但重點總統來一定是國情，針對全部的國情報告，以現在憲法的明文規定，對立法院負責的就是行政院長，應該負責的人要來報告，你們不讓他來，然後一直講這個，也是沒什麼意思。

主席：請柯總召發言。

柯委員建銘：對於剛才鄭麗文講的，我瞭解你的說法，我們也可以協商，這是憲法規定上的一個善意缺漏，憲法增修條文當初在修的時候，第四條第三項就寫立法院每年開會的時候得聽取總統報告，憲法應該強制性規定總統每年開會的時候要來做報告，我們才得聽取，可是它只有寫後面這一段。我們的職權行使法也是規範「得」，什麼都用「得」，職權行使法是1999年的事情，所以這是包括憲政體制的問題。憲法第五十三條規定行政院是國家最高行政機關，總統則只針對國防、外交、兩岸的問題，職權行使法寫的是總統就國家安全的部分得來報告，至於可否發問都沒有講到，所以這個不是我們今天在這裡協商就可以有結果的事情，而是應該要修正職權行使法，乃至於修憲層次上，我們大家可以來共同思考這個問題。

我為什麼會講20年來都沒有成功？因為大家都沒有認真面對這個問題嘛！今天已經到了要處理這個了，朝野在這裡做任何爭辯其實都沒有用，因為這是憲政層次的問題，包括增修條文要怎麼修、憲法的架構要怎麼改等等，因為行政院是國家最高的行政機關，還有只規範到後半段，前段沒有強制總統要來，我想那時候李登輝前總統在修的時候，很多憲法學者大概有保留一些憲法保留的問題，包括法律都有保留，所以在不完全的情況下，今天想要有結論我覺得是緣木求魚，很難啦！既然今天已經排入議程，我們就走程序，以後要怎麼修憲，或是到底國家中央政府的體制是什麼，都可以討論沒關係，包括游院長也曾經提過，都是可以討論的，但是現在大家在此要講出一個結論，那是不可能的。

主席：請林總召發言。

林委員為洲：我最後再補充一下。第一個，我們是提案人，所以我們也很願意把向立法院提交的書面報告，這個是行政院逐月向立法院提交的書面報告，包括雙邊貿易談判的過程，還有進口之後的管理做得怎麼樣，我想這個比較沒有爭議。至於最後那一句「另請蔡英文總統針對……道歉。」這部分我們可以把它修掉，沒有問題啦！針對國情報告的部分，問題回到國情報告，剛剛大家也講我們的最高行政首長是行政院長，柯總召剛剛還講說總統主要在憲政上主導的事情是國防、外交、兩岸，大概是這樣子，那請問美豬進口是誰決策的？問題就在這裡啊！今天如果是蘇院長的決策，他出來開記者會，那我們請他來報告，合理啊！

柯委員建銘：他報告過了。

林委員為洲：對啊！現在問題不是他啊！這是你剛剛自己講的，還自打臉，總統只管國防、外交，可是美豬是他自己在總統府召開記者會……

柯委員建銘：行政院長也參加。

林委員為洲：對啊！

柯委員建銘：副總統也參加、國安會秘書長也參加，包括我也參加。

林委員為洲：誰在主持？主導？

柯委員建銘：這是一個國家大事嘛！

林委員為洲：誰決策誰負責，這是民主的基本原則啊！

柯委員建銘：共同決策啦！

林委員為洲：如果是共同決策，那請他來報告不合理嗎？他是主導者，是美豬貿然開放進口的決策者，全天下都知道這是蔡英文總統的決策，其他人只是協助或被告知，大概是這種狀況，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所以我們才會提出這樣的提案，希望他能來說清楚。至於要不要質詢、是不是綜合詢答等細節，這些都可以討論。你們還是在野黨的時候，都一直要求要建立憲政慣例，不只一次提出要求，說總統要來國情報告，現在你們執政了，卻跟大家說：「對不起，這個做不到。」所以你們也不去努力……

莊委員瑞雄：為什麼你們以前不聽我們的話？

林委員為洲：我們剛剛還在想我們來努力看看，如果國情報告相關規定不夠周延，那我們也可以討論，但是你們都不討論。其實我們認為不用道歉也可以，那就把文字刪掉，然後國情報告，甚至要不要詢答也可以商量，我們都保持開放的態度，不要詢答、然後跟大家講清楚，這樣我們也可以接受。但現在鐵板一塊的是你們，我們已經一直退讓，不要道歉也OK……

柯委員建銘：你們光是拿這一張出來……

林委員為洲：不要詢答也OK，只要報告不詢答，我們也OK，但是你們都不要啊！

柯委員建銘：我剛剛講過，這是憲政層次的問題，包括法律案的修正，這整個是一套的。

林委員為洲：根本就是鐵板一塊，你們現在變得保守了，而且是非常保守……

柯委員建銘：我沒有保守。

林委員為洲：極端保守的政黨，說是民主進步，哪裡有進步？

柯委員建銘：你是極端惡搞。

林委員為洲：你們以前都說要進步、要民主，現在卻非常保守。

柯委員建銘：我們不要在這裡互相攻擊，這是實況轉播，大家要思考整個憲政體制、憲法如何規範、要不要修法的問題，這是整套的。

林委員為洲：明明做得到的事情你們卻不做，我們都願意跟各個政黨協商……

柯委員建銘：所以我們今天面對這個問題……

鄭委員麗文：這就是國會存在的價值，沒有明文規定的部分，那麼國會決定就是決定了嘛！三黨協商大家都沒有意見，通過就通過了，我剛剛不是講過了嗎？如果協商……

莊委員瑞雄：好啦！那找時間再討論啦！

鄭委員麗文：但他的意思是現在就要表決了，那就不用協商了啊！

柯委員建銘：這在立法院已經存在二十年，從過去的討論，包括朝野的攻防，並不是今天你才發明的，今天協商是為了什麼？我們要面對今天的議程嘛！

林委員為洲：時代力量有提出修正動議，你要不要說明一下？

柯委員建銘：你們要提出什麼修正動議，我們絕對百分之百尊重，先提出案子再講嘛！

主席：我看大家差不多都已經發表高見了，各位都已經充分陳述，現在是不是要作結論？

林委員為洲：院長你不是要建立憲政慣例，那我們就來努力嘛！

主席：我說的憲政慣例是長遠的，也就是說……

鄭委員麗文：這就是長遠啊！總統國情報告……

主席：這可能要由各黨團提出法律案，然後大家就法律案進行協商，也就是涉及到執行層面或實施層面，因為現在不光是民進黨的問題，而是整個國家的問題，比如以後如果是林為洲、鄭麗文、柯建銘或邱顯智當總統也都能很放心……

柯委員建銘：我當總召就好了。

主席：所以我們要訂定法律，包括執行層面在內，讓每一個總統都很放心。現在就是安全的問題以及會不會產生抗爭的問題，這就變成國際新聞了……

鄭委員麗文：不會啦！臺灣這麼安全。

主席：如果不會的話，那我們就把它法律化，我認為如果今天大家有共識的話，那我們可以加上一條，就是請各黨團提出法律案，之後再擇期協商。

柯委員建銘：院長，我們要先討論中央政府體制的問題，究竟我們是總統制、半總統制還是憲法第五十三條所規定的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這是中央政府體制的問題，假如是總統制，那當然就不一樣，我們先討論這個問題，至於各黨團要怎麼修……

林委員為洲：現在的制度就是總統有權無責制。

柯委員建銘：各黨團要怎麼修，各自提案就好了，不是在這裡加一條的問題，各黨團要怎麼修是各黨團的問題。

主席：如果這個沒有共識，今天就不要做結論了。我們先針對決定事項，好不好？我唸一下，看大家的意見如何？決定事項：針對第4次會議討論事項第三案及第四案，各黨團同意10月27日星期二院會依序進行處理時，依時代力量黨團、民眾黨黨團、國民黨黨團、民進黨黨團順序，推派代表一人發言，發言完畢後即進行該案之表決處理。今天的結論就這樣。

柯委員建銘：好。

主席：要簽啦。

林委員為洲：不必簽！

鄭委員麗文：不用簽啦！就協商破裂還簽！你們就多數，你們要這樣，沒辦法！

莊委員瑞雄：這不是叫做破裂，而是切磋。

鄭委員麗文：我們都有切磋，但柯總召不願意跟我們切磋。

柯委員建銘：來，我隨時保持開放。

散會（10時19分）



